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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恶意抢注商标恶意抢注——不满足诚实申请义务不满足诚实申请义务

首先， 2013年商标法修改的时候专门增加了一条，就是第7条，要求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但当时大家一般的理解是觉得这条是个
原则性条款，可能不太好直接适用。但其实在商标法若干个条款里面应该都有关于恶意规制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上一次在 15 条
（现在是 1 款）的基础上，就是代理人抢注的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第二款，约束特殊关系抢注，即如果明知是别人的商标，你
却去注册，这是不允许的。这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前恶意注册的问题。然后，在另外的条款里面，比如在 32 条，以不
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一块儿，在 2001 年商标法的时候，就有这个意思了，只不过后来在适用的过程
中，它对有些地方有一些要求，就是必须要使用，还要产生一定的影响。有时候遇到有一些特殊恶意的情况，就是人家可能还没有

开始使用，或者刚刚只用了一点点，但是由于周边的这些人之间有特殊的联系，他能够知道这些商标的存在的，所以才有了现在的

商标法第 15 条第二款。

实际上，大家现在也比较关注另外一个条款，就是商标法 44 条的第 1 款，就是最初在 93 年商标法的时候引入进来的。那时候引
入进来以后有实施细则，实施细则讲了很多种情况，这些情况其实在 2001 年商标法修改时已经都陆续上升为商标法的相关法条
了。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就是这一条（当时是第 41 条第一款，现在已改成第 44 条第一款）实际上一直没有变过。那么这
一条到底规不规范侵犯他人在先权利这一块儿？当时最高法院在“诚联”这个案子里面认为要分开，说第 44 条第一款（当时的
第 41 条第一款）是绝对条款，这个条款里面不解决把人家商标抢注了这种情况，那个情况都应该放到相对理由的条款里面去解
决，这样一来，当时这个条款就变得不太好用。不太好用了之后，事实上商标局、商评委面临的情况和问题并没有解决。大家明显

感觉有些东西它是有问题的，但是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条款去解决它。

所以，后来法院在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就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像在“蜡笔小新”这个案子里面，因为当时广州“诚益眼镜行”注册了几
十个别人的有名的商标。所以觉得这种情况下面，也就是批量抢注他人商标的这种情况，可以算是，我就用新法来说了，第 44 条
第一款里面这个情况。就是说这种情况，它不仅仅是侵害了一般的在先的权益，它同时损害了整个商标的注册秩序，所以这一条开

始用了以后，慢慢地，像这种大面积、大批量抢注的情况，就基本上纳入到这个里面来这个解决。而且，在商标局的适用过程中，

或者在法院适用过程中，也逐渐把它是用到异议程序。因为第 44 条第一款严格讲是对注册商标的一个规制，但是，大家现在实际
上有的是在申请阶段或者在异议阶段的时候，也有要适用这一条的需求。所以，后来法院也认可商评委这边的一个做法，就是说，

既然注册以后也能把它撤销，为什么不可以在注册之前就把它给制止住，所以异议阶段也让用这个条款来解决问题。最近，我看商

标局好像在驳回的这个程序中间也已经开始打击囤积。

现在，可能这条用得更多一些，就是来解决这种批量抢注的问题。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些情况是不是仍然需要有一个兜底

的条款？因为批量抢注这个问题，大家也在讨论到底是30个、50个算批量，还是10个、15个算批量，这个中间的界限到底怎么去
划分？还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找个广告公司帮你设计一个商标，这个广告公司可能悄悄地就把商标去申请了，那这情况甚至连

第 15条2款都用不上，因为你还没有使用，更谈不上一定的影响，更谈不上批量抢注，但是这种情况确实又是违反诚实信用的原
则。

所以，这一点上，我认为，刚才家力这边也提到，就是说我们是注册制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全世界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国

家，即使像美国这个国家，它对注册制度也是尊重的，但是这个注册制度，我们缺乏对它的一些相应的限制，比如说违反诚实信用

原则的申请注册是不是还要保护？那我认为这就不能保护。虽然你是注册，但注册是以善意为条件的，所以对于这点，我认为这次

商标法修改最好能把现在的第7条这个原则性条款作为一个直接可以用来提异议甚至可以提无效的一个条款。虽然现在收到的裁文
里，商评委似乎还没有这样做，但是商标局这边已经有很多了，就是直接适用商标法第 7 条。它怎么适用呢，它把商标法第30 条
和第 7 条结合起来使用，因为商标法第 30 条里面有一个前缀，就是“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比如说驳回这个第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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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条，它其实也是以第 30条来驳，所以既然第 30 条里面能够指到第 10 条里面去，那么为什么我不可以指到第 7 条里面去，
所以它认为违反诚实信用这种情况的，第 7 条我也可以异议，也可以用来驳回。

但是这个毕竟不如把它直接写到一个条款里面去，比如说作为正式的可以异议、可以无效的条款。那么至于什么是恶意，我觉得这

个情况可以留给这个具体的法律实践里面去，如果是本身现在现有的条款能够解决第 15 条、第 32 条乃至驰名商标第 13 条能够解
决的条款，那当然就不用去用这个，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兜底的条款保证确实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不合适的、处于恶意的这种情况，

通过司法判例可以发展出来，能够把这个漏洞给堵住。

这是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从预先防范和事后无效的角度来看。

商标恶意囤积商标恶意囤积——不满足真诚使用义务不满足真诚使用义务

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关于商标申请的数量这么多的问题，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实际上刚才说的应该分两类：一个就是确实

是抢注他人的商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在翻着字典申请商标。大家看一下去年申请的这个情况，有的个人申请几千件商标，

显然这个商标它拿来不是为了用的，就是为了囤积，然后来卖的。那么从我们商标法的立法宗旨来讲，商标不能说资源是绝对有限

的，但是我想也不是无限的。现在，大家如果真正要想一个好的商标，凭脑子想，基本上是想不出来的，不是说想不出来，但想出

来之后，一查，有重的，这种情况很普遍，现在必须要起很生僻的这种商标。

这种情况下，关于商标的使用义务这一块，可能还是要强化。我们现在已经提到了比如说没有使用商标，在索赔的时候除了合理开

支以外不给赔偿，但是对于三年已经没有使用的商标，在法律上其实都不能给他保护。欧盟这次商标法修改以后，增加了另外一个

规定：比如商标它是五年，满了五年如果还没有使用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来申请这个商标，有可能当时没有发生争

议，你没有对他提异议，后来又开始重新恢复使用了；那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比较矛盾的情况，就是说现在在后的这个商标如果撤销

这个在先的商标，撤不掉了，因为你已经恢复使用；但是，其实在我当时申请的时候，你这商标已经是个死商标了，那这种情况到

底怎么来平衡这两个利益？现在按照欧盟的新的商标法，这两个商标就要共存。就是因为撤不掉在先的，但在当时在你在后申请的

时候没有使用是个死商标，所以就不能保护它。这样我觉得能够确保正常的申请不被这些死商标挡住路，而且我也不必去预先的去

发动对你的商标的撤销，这样这个商标等于就会少很多的麻烦。

最近我们在处理一个在欧盟的案子的时候，发现对方有在先的商标已经注册满五年了，但是对方没有用满五年的这个商标来打我

们，而是用了一个在他满五年快要到期的时候重新申请的第二个商标来打我们。我们就申请说，你的第二个商标就有问题，因为他

第二个商标跟第一个商标的标记一样，商品一样，对方没有道理不用一个更早的商标来打我们，而用一个更新的商标来打我们。于

是我们主张，你第二个申请纯粹是为了规避使用义务，所以这种申请其实就是一种恶意申请。最后相当于我们介入时就已经说这个

东西就是恶意申请，把这个商标给无效了，给打掉了。那么另外一个商标，也就是我们针对的那个注册满五年的商标，也发现它其

实很多商品是没有使用的，也把它部分地给打掉了。

所以其实这一块儿，就是关于撤三这个制度，我们国家到底是要严一点，还是说有一些商标有正当的理由的，是不是能够让他们注

册保护性、防御性商标，能够给他们多留一条路？我个人觉得操作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就是怎么来甄别这个商标的待遇比另外

商标要特殊一点？在日本，这种防御商标是开放给那种已经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商标。我们国家，如果已经认定为驰名商标，其实不

申请防御商标也可以得到保护，而不是说你非要自己再去申请一堆的商标，反过来，如果你的商标没有达到驰名的地步，那为什么

要把另外的类别注册起来把它占住，不让别人用？可能这个合理性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遏制恶意注册，要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是恶意单独作为一个理由，除了现有的已经解决的问题以外，如果还有空档的，我们

通过一个原则性的条款来解决它；另外一个就是强化商标注册以后的使用义务，这样来避免注一堆的商标，最后其实这些商标都没

有使用，对这种情况，要有一个自动清除的功能。

 

[1] 本文根据黄晖博士2018年11月9日在北京科技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举办的“商标修法‘遏制抢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